
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

公告日期：107.06.25-107.06.26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勇 107 偵 1888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魏○昌 起訴

勇 107 毒偵 580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魏○昌 起訴

平 107 偵 1400 詐欺 臺灣高檢 李○軍 起訴

平 107 偵 2302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佑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07 偵 2354 賭博 吉安分局 李○明 緩起訴處分

平 107 偵緝 158 竊盜 花蓮分局 張○俊 起訴

平 107 撤緩偵 69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謝○水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7 撤緩偵 70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黃○甄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7 撤緩偵 71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周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7 毒偵 388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洪○甫 緩起訴處分

平 107 毒偵 390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施○南 緩起訴處分

平 107 毒偵 583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陳○翔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07 毒偵緝 67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陳○翔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07 毒偵緝 68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陳○翔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07 調偵 90 傷害 花蓮秀林鄉所 徐○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7 軍偵 37 傷害 花蓮分局 羅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7 速偵 91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 緩起訴處分

孝 107 速偵 91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○菱 緩起訴處分

孝 107 速偵 91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昌 緩起訴處分

孝 107 速偵 912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高○義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速偵 913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璋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速偵 91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傅○春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速偵 91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榮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速偵 91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田○祺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速偵 917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吳○維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速偵 91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王○龍 緩起訴處分

孝 107 速偵 919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黃○清 緩起訴處分

孝 107 速偵 92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田○ 緩起訴處分

孝 107 速偵 921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黃○庭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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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 107 速偵 92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王○信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速偵 92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蔡○友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速偵 924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黃○禮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速偵 925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張○富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7 偵 751 非駕業務傷害 檢○官簽分 張○妹 起訴

信 107 偵 753 過失傷害 檢○官簽分 黃○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07 偵 753 過失傷害 檢○官簽分 劉○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07 偵緝 2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劉○毅 不起訴處分

強 107 偵 1493 竊盜 吉安分局 林○玉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強 107 偵 2290 野生動物保育 玉里分局 王○德 不起訴處分

強 107 毒偵 570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張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7 軍毒偵 21 毒品－軍 花蓮憲兵 林○佑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廉 107 偵 564 職業安全衛生 檢○官簽分 亞○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564 職業安全衛生 檢○官簽分 陳○登 緩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564 職業安全衛生 檢○官簽分 陳○賢 緩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565 業務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亞○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565 業務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陳○賢 緩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1505 槍砲彈刀條例 花縣刑大 黃○彰 起訴

廉 107 偵 1979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李○駿 緩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1979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黃○軒 緩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1979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林○聰 緩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2211 業務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張○鵬 緩起訴處分

精 107 偵 2131 竊盜 保七九大 林○旺 起訴

精 107 偵 2131 竊盜 保七九大 趙○堂 起訴

精 107 偵 2131 竊盜 保七九大 孫○雄 起訴

禮 107 偵 1724 偽證 檢○官簽分 潘○紘 起訴

禮 107 偵 1724 偽證 檢○官簽分 游○恆 起訴

禮 107 偵 2003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分局 陳○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7 偵 2137 傷害 檢○官簽分 戚○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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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 107 偵 2138 詐欺 檢○官簽分 戚○立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禮 107 偵 2490 毀損債權 檢○官簽分 陳○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7 偵緝 157 詐欺 連江警局 李○蘭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7 調偵 35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吉安鄉所 沈○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7 調偵 35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吉安鄉所 吳○豫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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